瑞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一○三年股東常會主要議案內容
承認事項

第一案：一○二年度財務報表承認案。（董事會提）
說  明：

  一、本公司一○二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吳秋燕及郭麗園會計師查核完竣，連同營業報告書、虧損撥補表
已編制完竣，並送請監察人審查，認為尚無不符，出具查核報告書
在案，提請承認。
   二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請參閱本手冊第7頁至第9頁【附件一】
及第11頁至第26頁【附件三】。
   三、提請  承認。
決  議：
第二案：一○二年度虧損撥補承認案。（董事會提）
說  明：

一、本公司一○二年度虧損撥補案，業經一○三年三月二十一日
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，以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。
二、一○二年度虧損撥補表，請參閱本手冊第27頁【附件四】。
三、提請  承認。
決  議：
討論及選舉事項
第一案：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討論案。
（董事會提）

說  明：

  一、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令修訂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
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
本手冊第28頁至第31頁【附件五】。

    二、謹提請　討論。

 決  議：

第二案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討論案。（董事會提）

說  明：

一、為配合實務需求及法令修訂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，
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本手冊第32頁【附件六】。

    二、謹提請　討論。

決  議：
第三案：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部分條文討論案。
（董事會提）

說  明：

一、為配合實務需求，擬修訂本公司 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
部分條文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本手冊第33頁
【附件七】。

    二、謹提請　討論。

決  議： 

第四案：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案，敬請 改選。
  說  明：

    一、本公司董事、監察人任期於一○三年六月廿二日屆滿，依法應
於本屆股東常會改選。

    二、為配合本次股東常會，全體董事、監察人同意就任至一○三年
股東常會選出新任董事、監察人之日止。

三、依公司章程規定，本次應選董事七人，監察人二人，任期三年，

即自一○三年六月廿七日至一○六年六月廿六日止。
開票及選舉結果：

第五案：解除董事競業禁止討論案。（董事會提）
說  明：

    一、依公司法第209條競業禁止規定，擬解除法人董事瑞聯投資

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呂瑞輝擔任本公司之子公司瑞德夏股份

有限公司及該公司轉投資大陸事業海南瑞德夏工業有限公司

董事長之競業禁止行為；另董事長呂瑞晃擔任海南瑞德夏
工業有限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行為亦一併解除。

    二、依公司法第209條競業禁止規定，擬解除董事林賢平擔任耿鼎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行為。

    三、謹提請  公決，並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。

 決  議：

臨時動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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